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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水利 〔2024〕23 号 签发人：曾庆文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关于 2023 年度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绩效

自评情况的报告

市水利局：

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 号）要求，渝

北区水利局高度重视，及时分解任务，落实责任，有序推进 2023

年度中央水利救灾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

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市级以上水利救灾资金拨付和绩效目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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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收到一批次市级以上水利救灾资金共计 60 万元，用于

开展洪涝、干旱及引发的次生水旱灾害救灾，其中中央水利救

灾资金（水毁）60 万元，并将从产出、效益和满意度 3 方面 18

个考核指标进行绩效考核。

（二）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在规定时限内全部分解下达。《渝北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水利救灾资金）的

通知》（渝北财农〔2023〕124 号）（下达资金 60 万元）。

（三）绩效目标情况

排查消除防洪安全隐患 1 处。

其余指标详见附件。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补助大湾 1 个镇开展水利设施设备水毁修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目前，已执行 57 万元，预算执行率 95%。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资金下达后，我局会同财政部门一是在确保资金使用及时

性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加强资金绩效管理，执行中重点监控资

金使用是否符合下达时确定的目标，发现绩效运行与原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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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发生偏离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对所有补

助的水旱灾害防御项目均进行了专账核算，建立健全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资金专款专用。工程款支付及时，项目单位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无拖欠工程款现象；三是工程资金使用

规范，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用于规定的建设

内容，工程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规范，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无大额现金支付工程款、白条入账现象；资金管理规范，无违

反财务会计制度、现金管理条例等现象，无挤占、截留、挪用

专项资金现象。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绩效目标原安排项目 1 处，实际调整安排项目 0 处，调整

率为 0%；已完成 1 处，完工率为 100%。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原绩效目标安排排查消除防洪安全隐患 1 处，

实际调整安排 0 处，已完成 1 处，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2023 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补助项目工程设计标

准符合规范，工程施工管理符合规范，部分工程已完成验收。

时效指标：截止目前，预算执行率为 95%，满足资金下达 6

个月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 80%的时效指标要求。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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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渝北区洪旱灾害风险防御能力，有效地

保障了水利工程完整及安全运行，有效地减少重庆市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损失；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均达到目标值。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灾情收集、做好项目储备，对急需开展的水毁

项目修复或抗旱项目建设，提前开展前期勘察、设计工作，提

高项目申报的准确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总表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2024 年 3 月 12 日

（联系人：陈*，联系电话：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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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总表
（2023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地方主管部门 重庆市水利局 资金使用单位 重庆市水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

额：
60 57 95%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60 57 95%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

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

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及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支付资金，未出

现违规。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

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

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

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低预算

数较多的问题

无

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

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

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

监控和绩效评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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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付责任 无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开展江河洪水、洪涝、山洪暴发（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地

质灾害等）等灾害造成的洪涝、干旱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水

旱灾害的预防、控制和水利工程设施损毁修复。

绩效目标原安排项目 1 处，实际调整绩效目

标安排项目 1 处，已完成 1 处，完工率 95%。

绩
效
指
标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消除防洪安全隐患（**处） 1 1 /

水库（水电站）水毁修复数量（**

处）
/ /

堤防（护岸）水毁修复数量（**处） / /

兴建修复抗旱水源和调水供水设施

（**套）
/ /

添置提运水设备及运行（**套） / /

水文测报设施设备修复（**套） / /

质量指标

工程施工设计标准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工程施工管理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工程施工验收 通过验收 通过验收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省级 6 个月内预算执行率

（≥80%）
80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保障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不受严重

影响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不受严重

影响

指标 保障抗旱供水安全

发生中等干

旱不受严重

影响

发生中等干

旱不受严重

影响

社会效益 保障居民社会生活平稳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

等干旱不受

严重影响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等

干旱不受严

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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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保障旱区城乡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发生中等干

旱不受严重

影响

发生中等干

旱不受严重

影响

生态效益

促进地区生态和谐发展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

等干旱不受

严重影响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等

干旱不受严

重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

定提供安全保障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

等干旱不受

严重影响

发生工程设

计标准内洪

水、发生中等

干旱不受严

重影响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运行管理单位满意度（≥**%） 90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说明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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